
一、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二、112 年度高雄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介紹

三、報告事項

第 1 案：國土計畫制度及高雄市國土計畫重點

第 2 案：高雄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成果（草案）審議方式

第 3 案：高雄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成果（草案）公開展覽期間人民或

團體陳情意見態樣與處理原則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高雄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
第3次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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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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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國土計畫
規劃階段

本市國土計畫之檢討改進、意見調查或徵詢及其他
有關本市國土計畫之交議或協調事項

本市國土計畫
審議階段 本市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

國土計畫
全面施行階段

本市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許
可變更及廢止之審議

本市國土功能
分區審議階段

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使用地之審議



何謂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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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第３條
 國土計畫：指針對我國管轄之陸域及海域，

為達成國土永續發展，所訂定引導國土資
源保育及利用之空間發展計畫

 全國國土計畫：指以全國國土為範圍，所
訂定目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以直轄市、
縣（市）行政轄區及其海域管轄範圍，所訂
定實質發展及管制之國土計畫。

按土地特性、環境限制及未來發展需求，界定「適宜

發展」與「不適宜發展」地區。並依全國國土計畫指

導原則，劃分為四大功能分區分類，後續將藉由國土

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賦予合宜的容許使用項目

及使用強度。

§８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遵循全國國土計畫

│國土計畫制度



國土計畫辦理情形

 本市國土計畫110.4.30公告實施

 110年起辦理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

 111年起辦理本市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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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 110/4/30 114/4/30105/5

國土計畫法施行 全國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高雄市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國土計畫全面施行

2年 3年 4年

NOW ! GOAL

114年
區域計畫廢止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111.12.26~112.02.18
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公
開展覽、舉辦公聽會（23場）

111.12~112.3
原民部落基本調查、意見徵
詢及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劃
設檢討與部落溝通

│國土計畫制度



國土空間計畫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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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

國保地區 海洋地區 農發地區 城鄉地區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國家公
園計畫

都市
計畫

都會區域計畫 特定區域計畫
國家
公園
計畫

依國家公
園法及國
家公園計
畫書圖
管制

區域
計畫

依區域計
畫法及非
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
規則管制

都市
計畫

依都市計
畫法及都
市計畫書
圖管制

現在 未來

國土功能分區劃定後，不得任意變更，除重大事變（地震、
水災等）、興辦國防、重大公共設施等情形下，才能變更功
能分區，且其變更須經中央審查同意，否則僅能在通盤檢討
時，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變更。

│國土計畫制度



國土計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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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 月 6 日公布；行政院於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
109年4月21日修正公布

│國土計畫制度



國土計畫相關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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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共22項子法，內政部視子法內容及適用時點
分批研訂，目前已有13項子法發布

類型 項次 子法名稱 備註

已
訂
定
發
布

1 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
105.06.17發布
108.02.21修正4、6、15條

2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106.03.10訂定
3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 106.07.20訂定
4 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認定標準 107.02.08訂定
5 國土計畫適時檢討變更簡化辦法 107.02.08訂定
6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辦法 108.03.28訂定
7 土地利用監測辦法 108.03.28訂定
8 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認定標準 108.06.14訂定
9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及復育計畫擬訂辦法 108.05.30訂定

10 實施國土計畫所受損失補償辦法 109.09.14訂定
11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公開展覽公聽會及陳述意見處理辦法 108.11.29訂定
12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審查費收費辦法 108.11.29訂定
13 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 111.11.02訂定

研
訂
中

1 國土計畫土地違規使用檢舉獎勵辦法
2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水電事業機構附徵及罰鍰提撥辦法

3 填海造地施工管理辦法

4 屬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使用認定標準
5 使用許可審議規則
6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預計113.6.30前發布
7 使用許可審查程序辦法
8 使用許可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收支保管運用辦法
9 使用許可案件經許可後之程序及相關事項辦法

│國土計畫制度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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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區 河川區
國家公
園區

山坡地
保育區

風景區
特定農
業區

一般農
業區

工業區 鄉村區
特定專
用區

取代

第一類
(都市計畫地區)

第二類之一
(鄉村區、工業區、具城鄉性質

特定專用區等)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環境敏感程度高)

第一類之一
(專法劃設保護區)

第一類
(優良農地)

第二類
(環境敏感程度次高)

第一類之二
(具排他性使用)

第二類
(良好農地)

第三類
(國家公園地區)

第二類
(具相容性使用)

第三類
(原住民部落)

第四類
(水源保護、風景特定區符合國
保一之都計保護區及水道用地)

第四類
(農村型鄉村區、原住民部落)

第二類之二
(開發許可案)

第二類之三
(未來辦理重大建設地區)

第三類
(坡地農地)

第五類
(未有都市發展需求，符合農發

一之都計農業區)

第三類
(其他未使用)

第一類之三
(儲備用地)

國土計畫法第22條
 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及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製作國土功能分

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並實施管制

國
土
計
畫

區
域
計
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起（114.4.30），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

│國土計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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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

分類 哪些地方會劃入

第1類
野生動物保護區、重要棲息環境、保安林地、公有森林區、水庫蓄水範
圍、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河川區域、一級海岸保護區、國際、國家
級重要濕地

第2類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山坡地加強保育地、自來水
水質水量保護區

第3類 國家公園計畫範圍

第4類
都市計畫範圍水源、水庫或風景特定區之保護、保育區、都市計畫範圍
水資源開發或公告水道範圍

國土計畫土地管制方式

│國土計畫制度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6條第3項、第20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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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區域計畫體制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指導使用地編定類別

 各土地依使用地類別規範容許使用項目，未因使用分區不同而有所不同

資料來源：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管制方式改變

│國土計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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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體制

 依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管制，分為免經申請同意、應經申請同意、不允許使用，

倘面積達一定規模或屬性質特殊者，須另申請使用許可

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指導
不涉及變更功能分區

非屬「一定規模以上」
或「性質特殊」之

土地使用

屬「一定規模以上」或
「性質特殊」之

土地使用

應經或免經申請同意 應申請「使用許可」

按《容許使用規定》
辦理

按《使用許可規定》
辦理

土地使用

未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
指導

不得開發利用

國防、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
事業計畫得於各國土功能分
區申請使用（註：重大之公共設

施或公用事業計畫認定標準108年
已發布，施行日另訂）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管制方式改變

│國土計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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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使用情形表（草案）

使用
項目

細目 國1 國2 農1 農2
農3

農4
(非原
民土地)

農4
(原民
土地)

城2-
1

城3 備註

零售
設施

綜合
商品
零售
設施



②



②



②



②



②



○


○


○


○
：限於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甲種

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
種建築用地。 惟使用面積達本
法第24條授權訂定之認定標準
者，亦應申請使用許可。

②：限於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丁種
建築用地。

一般
零售
設施



②



②



②



②



②



○


○


○


○

特種
零售
設施

╳ ╳ ╳ ╳ ╳ ○ ○ ○ ○

資料來源：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內政部112年7月機關研商版本）
註：
一、「●」代表免經申請同意使用； (或其他實心圈數字)代表符合備註欄位之 (或其他實心圈數字)條

件者，得免經申請同意使用，未符合者不允許使用。
二、「○」代表應經申請同意使用；①(或其他空心圈數字)代表符合備註欄位之①(或其他空心圈數字)條

件者，得應經申請同意使用，未符合者不允許使用。
三、「╳」代表不允許使用。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管制方式改變

│國土計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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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體制

 使用地別作為使用地未來功能應係為「識別土地使用管制方式」

 使用地類別及編定方式如下

國土計畫法§23
應經申請同意

1.許可用地（應）
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之應經申請同意使用
計畫使用範圍

國土計畫法§24
使用許可

2.許可用地（使）
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許可之使用計畫，且非屬
計畫內之公共設施使用範圍

3.公共設施用地
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許可之使用計畫，且屬計
畫內之公共設施使用範圍

縣市國土計畫
指定需求

5.其他使用地
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定供當地特殊
保育或發展使用範圍

國土計畫法§32
變更為非可建
地且給予補償

4.國土保育用地
經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評估供
國土保育使用範圍

註：第一次編定時，除依國土計畫法第32條規定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且給予補償者，將使用地別編定
為國土保育用地外，其餘均顯示為空白，俟後須依規定申請使用，再依管制方式編定使用地別。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管制方式改變

│國土計畫制度



國土計畫權責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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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地方

 擬定全國國土計畫

 訂定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

劃設條件

 擬定全國性土地使用管制

 核定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

資源地區之使用許可、許

可變更及廢止

 擬定縣市國土計畫

 劃設國土四大功能分區

 擬定特殊性土地使用管制

 核定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

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許

可變更及廢止

│國土計畫制度



納入民眾參與監督及補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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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 補償機制檢舉制度

 罰則加重，違反功能

分區或其他規定可罰6

萬~500萬

 罰緩提撥一定比例，

供民眾檢舉獎勵使用

 擬定時辦理座談會、

說明會；公展後辦理

公聽會

 使用許可申請案審議

前應辦理公展及公聽

會

 未依規定審查使用許

可提訴訟

提供合理補償機制：

 可建築用地變更為不

可建築用地

 為國土保育，經評估

應搬遷者

獎勵
檢舉

罰則
加重

國土法
§40

國土法
§12、25
、34

國土法
§32

│國土計畫制度



國土計畫與區域計畫制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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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區域計畫】 【項目】 【未來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政府劃定陳報內政部核定 劃設機關 直轄市、縣(市)政府劃定陳報內政部核定

 不同分區之同一使用地管制規定幾乎相同

 依使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管制，使用分

區限制得變更使用地類別

管制方式

 不同分區之同一使用地管制規定不同

 依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訂定應經申請同意、免經申請

同意使用項目管制，並編定為適當使用地類別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機關 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開發許可；可變更分區及使用地 許可變更 使用許可；不行變更分區、可變更使用地

 面積30公頃以上：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

 面積30公頃以下：委辦地方政府許可
許可分工

 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城鄉發展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地方主管機關許可

無 民眾參與 公開展覽、舉辦公聽會

土地登記謄本 登載方式 不落簿，營建署建立查詢平台

 裁罰行為人為主

 6~30萬
違規查處

 裁罰行為人

 未符分區分類且未申請許可：100~500萬

 符合分區分類但未申請許可：30~150萬

 未依使用許可使用：30~150萬

 違反土地使用管制：6~30萬

│國土計畫制度



新增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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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制度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主要辦理目的

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第
三
階
段

鄉村地區基礎資料盤點

提出課題及對策

指認優先規劃地區

辦理調查及規劃作業

縣(市)國土計畫之適時
檢討變更

視需要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檢
討變更

按計畫指導辦理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使用許可或應經申請同意使用

未指認之
鄉村地區

配合5年通
盤檢討滾
動辦理

110.4.30前

計畫引導開發利用

 連結整合現有公共建設投入資源

 改善鄉村地區居住、產業、運輸

及公共設施等問題

 協助改善生活環境，協調生產需

求及維護生態景觀，形塑鄉村地

區特色風貌

 處理鄉村區外擴建地需求



高雄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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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成果（草案）審議方式

 今年度審議高雄市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成果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已有全國國土計畫及相關作業手冊規範全

國通案性劃設條件，且應依本市國土計畫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條件辦理，爰國審會以具裁量空間之因地制宜劃設條件、特殊案

件及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議題為主

1
因地制宜劃設原則、特殊個案：

包括鄉村區界線劃設、原住民族聚落農4劃設等

2 人民或團體陳情案件：

依是否涉及國土功能分區通案性劃設條件、因地制宜劃設原則及無涉及
國土計畫等類型，分別報告及審議參採情形

涉及通案性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條件者

報告處理情形

涉及因地制宜
劃設原則者

審議參採情形

無涉及國土計畫者

報告處理情形



~簡報結束，請委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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